國立東華大學華語文教學暨書法國際碩士班
學位論文研究計畫審查申請表
	申請人
	
	學號
	

	申請時間
	    學年度 第  學期
	      年   月   日

	論文題目
	

	研究大綱
	

	審查委員推薦名單
以下由指導教授填寫(請推薦校內外委員2~3人)，名單請保密勿外傳

	姓    名
	服務單位
	職稱
	研究專長
	聯絡方式(Email及電話)

	
	
	
	
	

	
	
	
	
	

	
	
	
	
	

	指導教授
簽    名
	
	班主任
簽  章
	



[bookmark: _GoBack]備註：
1、 指導教授填妥推薦名單後，申請表紙本請密封送班辦公室，word電子檔請寄送至tcsl@gms.ndhu.edu.tw。
2、 申請表收件截止後四週內繳交研究計畫定稿，定稿封面應有指導教授/專題研究老師簽名，計畫繳交後不得抽換。
3、 研究計畫內容包含：論文題目、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檢討、研究方法、研究步驟、研究大綱、預期成果及參考文獻資料等。
4、 若更改論文研究計畫，授權指導教授判斷計畫之主題、研究領域變動幅度，決定是否要重新提出申請。
5、 相關規定均依據「國立東華大學華語文教學暨書法國際碩士班論文指導及學位考試簡則」辦理。
